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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建抗〔2010〕19 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规划建设局： 

为了更好地贯彻省政府的灾后重建目标，尽快恢复办学、办医条件，保障

就学、就医环境，现提出灾后中小学、医院房屋建筑安全鉴定指导意见如下： 

一、排查鉴定范围 

过水后的中小学校舍、医院。 

二、鉴定标准 

（一）中小学校舍排查鉴定工作以全省中小学校舍排查鉴定结果为基础

进行安全性鉴定，有关标准及要求详见《吉林省中小学校舍排查鉴定技术指

南》吉建办[2009]66 号(在“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中小学校舍安全工

程”中下载)；医院房屋建筑的排查鉴定参照中小学校舍的相关规定执行。同时

还要评估过水对房屋安全过冬的影响。 

（二）位于行洪区的中小学校舍、医院一般应拆除。 

三、工作原则 



灾后排查鉴定工作实行“市县负责，属地化管理”的原则，充分发挥各

级专业部门的作用和优势，认真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 

四、资质要求 

排查鉴定工作应由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或有主体结构检测资质的检测

单位来完成。 

五、工作程序 

在工作时限要求内，县（市）建设局将排查鉴定进展情况及结果报市州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州汇总后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六、鉴定费用 

建议各地排查鉴定费用从恢复重建资金和维修资金中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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